“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口号不宜沿用 

──对基础教育若干问题的看法之三

一．“均衡发展”是一个带有一平二调痕迹的平均主义口号
      在2006年公布实施的义务教育法中的“均衡发展”提法本身，就带有平

均主义的色彩。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政部门应当促
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
非重点学校...”并规定“应当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 试图逐步地消弱甚至消

灭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该法不顾国家培养各方面优秀人才，特别培养尖

子人才的需求，以“均衡发展”为宗旨，否定在义务教育阶段需有优质教育的

必要。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表面意义也显现着平均主义，并带有一平二调的

痕迹。有的城市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时，将重点学校大量的骨干教师分散

到许多普通校中，严重地降低了原校的教学质量。在公立学校之间，个别的教

师的调动，部分教学设备、器材的调剂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无论过去、现

在或未来，不惜严重削弱普通校，把若干普通校的优秀教师和良好的设备集中

起来拼凑“重点校”的做法都是对原校教职员工、学生及其家长和当地相关人

民权益的侵犯。同样，任何对重点校的一平二调，严重削弱重点校教育资源质

量的行径，也都是对相关人民权益的侵犯。

由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基本均等”的含义，容易产生“扯平”的

歧义。有些地方在推进此工作时不得不作些补充解释，强调均衡发展不是搞平

均主义，不是“削峰填谷”，指“大家都好，各有不同”。

二．义务教育在全国或省区范围内根本不可能基本均衡
在县域内也必须承认差别 不可强行均衡 

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全国各地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十分不均衡，各地教育资

源水平也相差很大。我国不仅东、中、西部之间有不小的差距，城乡差别还很

大，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学校的师资、办学条件也多有相当的差巨。因此，在

全国范围内或在省区、大中城市范围内，义务教育资源根本不可能均衡。
    教育部在2010年1月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按照袁

贵仁部长2009年11月7日的解释，此处提到的“区域内”指的是“以县域内

实现均衡为重点，...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扩大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范

围。”但是，即使在农村地区的县域内也应客观地面对城镇（特别是县所在地

的城镇）和农村的人民经济生活和文明素质还存在着明显差距对生源素质的影

响。在县域内也不能用一个模式办学，必须承认差别，因材施教, 不可强行要

求均衡。断绝众多素质较高的学生在本区域内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似有误人

子弟之嫌，而且，还会使许多学生跨区域“择校”，造成优质学生外流，影响

本区域未来人才的需要。

3． 发展是第一要务 “均衡发展”的提法不符合事物发

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现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

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别仍很大，义务教育虽已普及，总体水平

仍较低。笔者认为在几十年内根本无法达到有些学者所主张的“教育公平”目
标：“在实现了义务教育普及的目标之后，人人应有公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均等
机会, 教育过程及受教育的结果都应是平等的”。没有极其丰富的高质量教育资
源，就不会有人人公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均等机会，平等的教育过程及平等受教
育的结果也都不可能是高质量的。
我国的义务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的义务教育也还

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无论他们有何改善和进步，也不会成为我们要达到的终极

目标。我国的义务教育有永恒的发展空间。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义务教育资

源的整体水平全面科学地不断快速发展，才能使日益增多适龄儿童、少年获得
更多平等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发展应是义务教育的第一要务。

   “均衡发展”的提法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事物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

长久的，不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在一定范围内众多学校的发展，一般是在

不均衡状态下不断地发展着的。在区域内各学校的发展过程绝不可能是均衡的。

学校是人办的。各校的校长和教师的素质不会等同。各校之间本来就不可
能等同。各校继续发展就会有先后、快慢之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之间必
会出现明显的差距，不会有持久的均衡。美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教育强国，目

前实行从学前5岁开始至高中毕业的12年义务教育制。2001至2002学年义务
教育总投入4120亿美元，占其GDP的4%。尽管其义务教育的总水平高，学校也
是不均衡的。奥巴马上台后决定斥资35亿美元，自2009年夏季开始改造5000
所最糟糕的中小学，撤换大量的校长和教师。

追求或维持暂时的、静态的均衡状态，必会禁锢思想和束缚手脚，妨碍当地
义务教育整体水平的发展。在新建或扩建学校时，较易顾及左邻右舍，避免拉大
差距，打破均衡，而不能在可能条件下放手建成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的学校。在
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之时，也容易受“均衡发展”观念的束缚，不能及时支持
其它学校可能和必要的发展。

在区域内绝不可为了追求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而搞“一平二调”，在达到

暂时均衡状态时，也不可为了维持均衡状态阻止任何学校“冒尖儿”。在县域内
应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因素，促进各区、乡镇、村、学校和关心本乡本土热心教
育的有识之慈善人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努力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既要下大
力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使之逐步达到或超过当地教育资源的平均水平，又
要鼓励任何学校“冒尖儿”。有的富裕区、乡镇、村庄即使立即实行“小班”制，
聘请名师办成超过国标或省标的优质学校，拉大学校之间办学水平的差距，也不
可限制。

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口号不宜沿用

一个显示重要方针政策的纲领性口号，应该是正确无误、现实可行、含义

清晰的。但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口号，一不能说是正确无误，它不利于

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全面健康地发展义务教育，否定在义务教育阶段需要优质

教育的必要性；二是脱离现实，我国在目前既不可能实现全国均衡义务教育，

也不可在全国范围内，在省区或大中城市内或在城乡之间实现教育资源的基本

均衡，在县域内也不该实现均衡义务教育；三是含义不清晰，三言两语根本说

不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它本身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

讲到它时，常须作补充解释。这样的口号实不宜沿用。

显示义务教育重要方针政策的纲领性口号，可否考虑用“全面科学地发展
义务教育”代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或者根本不用任何简单的口号。
教育部所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如果其中的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否定支持发展优质学校，实际能够做到的似应是“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义务教育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全面科学地发
展义务教育”,首先就是要在义务教育尚未达到的规范化标准的地区做到基本达
标，同时要在已经达到国标的地区，力争达到高于国标的省区、市标，并鼓励
富裕村、乡镇、区、县分别达到高于当地标准的目标。希望国家（及发达地区）
对边远欠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能普遍地像支藏支疆的富边行动那样，帮助他
们跨越式地发展，早日达到国标并不断继续发展。制定或修改各学校规范标准
都必须科学规划，科学决策，兼顾现在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仅要经常
注意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促使其赶超先进，还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
使其它学校争先恐后地发展。
